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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要點臺北縣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要點臺北縣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要點臺北縣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99年4月8日 

北府教特字第0990001795號 

一、本要點依據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身心障礙資源班（以下簡稱資源班）由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依學生需求及區域特教

資源平衡等因素指定學校設立。 

各校如有設置需求，可備妥設班計畫於每年三月一日前提報本局以為設班規劃之參

考。 

三、資源班應依下列優先順序，服務確有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 

（一）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核定之身心障礙學生

。 

（二）本局指定支援或巡迴輔導之其他學校身心障礙學生。 

（三）經鑑輔會核定之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四）持有身心障礙手冊、醫療診斷證明但未經鑑輔會核定特教資格之學生。 

（五）經校內評估有學習或適應困難之學生。 

四、設有資源班學校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應依據本縣特殊教育相關規

定，擬定校內篩選轉介程序及教育安置標準、學習困難學生補救教學措施、資源班課程

架構、學生接受資源班服務之方式、排課協調原則、成績評量方式與標準、教學設施設

備及經費使用等規範。前述規範應有書面文件，並設資源班工作小組負責執行，各相關

處室應配合辦理各項事宜。主動篩選及轉介身心障礙學生應列為特推會年度重要工作事

項，各校應確實辦理。 

前項之資源班工作小組由主管處室主任為召集人，特殊教育業務承辦人統籌規劃，

邀集相關處室行政人員、資源班教師、學生普通班教師代表、校內具本縣教育及心理評

量人員資格之教師（以下簡稱心評人員）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心評人員或特教相關

專業人員參與。 

第一項所稱之學習困難學生補救教學措施，應結合校內現有補救教學或輔導措施共

同合作辦理。 

五、資源班應協同普通班教師及特教相關專業人員，依學生個別需要提供在普通班學習所需

之輔導、因身心障礙情形所需之特殊訓練、重要學習領域之學習技能訓練與教學、以及

結合上述學習之綜合性活動。 

六、身心障礙資源班每班教師編制及服務學生人數如下： 

（一）教師：國民小學階段每班編制專任教師二人，國民中學階段每班編制專任教師三

人。 

（二）導師：資源班每班置導師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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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人數：國民小學階段每班服務學生不得少於十二人，上限以十六人為原則。

國民中學階段每班服務學生不得少於二十人，上限以二十四人為原則。國民中小

學以設班之教育階段為準。 

（四）超過每班學生人數上限增置教師員額，每超過八名學生置教師一人，學生人數未

滿八人以八人計。每班學生人數國小未達人數上限二分之一，減置教師一人。國

中未達人數上限三分之二者，減置教師一人；未達人數上限三分之一者，減置教

師二人。 

（五）未設資源班學校，校內身心障礙學生人數達五人以上者，置專任教師一人。 

前項第三至五款學生人數之計算，以該校普通班中經鑑輔會核定為身心障礙、持有

身心障礙手冊、以及本局指定支援或巡迴輔導其他學校之學生人數為準，並以每年三月

一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通報之資料為計算基準日。第三點第三、五款之學生經提報

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後得納入計算。 

資源班不得以學生人數達班級人數上限為由，拒收有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七、資源班教師應遴選具該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資格者擔任之。 

資源班教師應為專任，若需兼任行政職務以特教組長為限；如限於員額編制需兼任

其他一般行政職務者，需提報本局並經核准後為之。 

本局或相關單位辦理之資源班職前訓練、在職訓練及相關專業成長活動，資源班教

師應積極參與，每學年特教研習時數不得少於十八小時。 

八、資源班教師授課節數及服務人次之規定如下： 

（一）國民小學階段每名專任教師每週最低授課節數二十一節，國民中學階段每名專任

教師每週最低授課節數十八節。每節分鐘數比照普通班，因排課需要以致每節分

鐘數不足時，得合併各節分鐘數換算。 

（二）資源班導師每週最高減授二節。其實際減授節數由各校特推會決定之。 

（三）每名教師每週直接教學、諮詢服務、配合相關專業服務、與入班協助之總服務量

應達六十至八十人次，其中直接教學不得少於六十人次。 

（四）資源班工作小組可因資源班教學及學生需要合併運用各教師之授課節數及服務人

次。 

（五）每節每一（小）組教學以輔導六人為上限。經資源班工作小組討論後實施之協同

教學，得不受上述人數限制。 

（六）每名教師每週用於提供諮詢服務、配合相關專業服務及入班協助之時間以不超過

二節為原則，計入授課節數，並應確實記錄每次服務之內容與時間。 

（七）資源班教師因兼任學校行政工作所減授課節數，應由全校總授課節數對等補足。 

（八）如因授課實際需要，部份領域需與普通班教師交互支援授課時，節數應對等補足

，且以不超過該資源班授課總節數的三分之一為原則。 

學校主管單位，應依前述原則查核教師授課時數及資源班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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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生在資源班學習節數，應依其個別需要安排適當時段為之。得由現行同年級九年一貫

課程之領域學習節數、彈性學習節數及學生在校時間規定之非學習節數中調整。 

前項之學習節數，如因排課或學生學習需要，得配合校內課後輔導措施，規劃出缺

勤管理、課間照顧及接送等事宜並經家長書面同意後，於課後輔導時間實施。節數計入

資源班授課節數，但教師不得支領該時段之輔導鐘點費，學生如繳交課後輔導費亦應依

節數比例扣除。 

十、學生接受資源班服務之學習領域、特殊訓練、上課時間與節數、資源班教師至普通班輔

導之內容及方式、普通班之調整措施、評量方式與成績計算標準、行政支援及相關學生

教育權益事項，應經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討論，並載明於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中。 

十一、資源班教師應依據個別化教育計畫定期評量學生在資源班之學習表現，每學期以書面

方式告知家長並供普通班教師列入學期成績。 

十二、資源班每位教師應有一間位置適宜、具適當教學設備且授課互不干擾之專用教室，其

面積以不小於普通教室二分之一為原則。該教室應設於一樓，如設於二樓以上，應具備

合格之無障礙設施以利學生出入與使用。 

十三、除依學校規模編列之基本辦公費外，資源班另依班級數編列開辦設備費、常年設備費

及教材準備費，並應專款專用。 

超過每班學生人數上限增置教師時，依增置教師數之比例增列前項經費。如因學生

人數增減班級數或教師編制數，開辦設備費五年內不重複核給。 

十四、為落實資源班服務，本局另訂實施計畫以規範校內組織、篩選轉介與鑑定安置程序、

召集人及教師工作職責、資源班課程架構、服務方式、排課及成績評量原則。 

十五、設有資源班學校應定期通報更新資源班服務學生資料，並於每學年度開學後一個月內

，填報學生普通班及資源班課表、教師授課課表以利本局列管檢核。 

十六、本要點自發布日後施行。 


